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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自攜裝置」電子學習計劃 

敬啟者： 

 

 為拓展學生的學習空間，優化電子學習的教學模式，並配合互動教學的需要，本校於本學年全面提

升課室的資訊科技設備，在各個課室均裝設互動電子黑板。另外，無線網絡亦已全面覆蓋校園每個角落，

讓同學能隨時隨地通過互聯網學習。 

 

 而在提升學習效能方面，本校於本學年在中一級推行「自攜裝置」電子學習計劃。學生在課堂上可

以利用平板電腦（ipad）進行學習活動，並將學習成果即時投射到互動電子黑板上，除可提升學生在課

堂的互動及參與度，老師更可以即時取得同學的回應，了解其學習成效，以調整課堂設計，從而提升教

與學的質量。故學生在使用實體課本上課外，亦須自攜平板電腦回校進行相關電子學習活動。 

 

 平板電腦規格如下: 

 型號 ： iPad, iPad Air, iPad Pro 並配備 Apple Pencil 

 容量 ： 64 GB 或以上 

 作業系統： iOS 14 或以上 

 註   : 需自備保護貼、保護套及耳筒 

 

 鑑於「自攜裝置」電子學習計劃有可能為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增加經濟壓力，因此本校會參加「優質

教育基金電子學習撥款計劃」，讓合資格的家庭包括：領取綜援、全額或半額書簿津貼資助的家庭，可

向學校申請借用平板電腦。本校現向家長了解學生是否有需要申請借用相關設備。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

2461 1555 與班主任聯絡。 

 

此致 

貴家長 

                 裘錦秋中學(屯門)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陳月平校長謹啟 
二零二二年九月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eClass 通告回覆部分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問題: 本人現已知悉「自攜裝置」電子學習計劃事宜，本人  

 

○ 屬於合資格家庭成員(領取綜援、全額或半額書簿津貼資助)，並 

 ○ 曾接受關愛基金或政府資助購買平板電腦，可帶回學校使用。 

 ○ 曾接受關愛基金或政府資助購買平板電腦，但仍需向學校申請借用平板電腦。 

 ○ 未曾申請任何政府資助購買平板電腦，會向學校申請借用平板電腦。 

 

○ 不屬於合資格家庭成員(領取綜援、全額或半額書簿津貼資助)，並 

 ○ 會為學生準備所需之平板電腦。 

 ○ 需向學校申請借用平板電腦。  

http://www.jcctm.edu.hk/

